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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讯】（记者 文灿）截
至昨日 15 时，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
转办深圳举报件 190 宗，其中重点
交办案件 82 件（实际重点案件 36
件），这 190 宗案件均已分办。

据了解，中央环保督察组昨日
交办我市第十五批环境问题线索
16 宗 。截 至 昨 日 15 时 ，中 央 环 保
督察组共交办我市 190 宗环境信
访 举 报 件 ，反 映 的 问 题 主 要 为 基

础 设 施 规 划 选 址 、基 础 设 施 污 染
扰 民 、工 业 企 业 废 气 和 噪 音 等 问
题 。矛 盾 焦 点 为 羊 台 山 餐 厨 垃 圾
处 理 和 洪 湖 污 水 厂 规 划 选 址 、下
坪 填 埋 场 臭 气 扰 民 、市 危 废 处 理

站和比亚迪宝龙工业园废气扰民、
高铁噪声扰民问题。目前我市已办
结 59 宗，其余 131 宗信访举报件正
在调查处理中，后续处理情况将按
要求及时通报。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我市
190个环境问题均已分办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深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汇总表 （第八批，截至 2016 年 12 月 14 日）

【深圳商报讯】（记者 文
灿）记者昨天从市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协调联络组获悉，
针对中央环 保 督 察 组 交 办
的市民投诉一工厂楼顶大
烟囱排废气扰民问题，光明
新区依法依规、从严从快、
果断查处。涉事个体经营者
樊小满和深圳市优沃尔科
技有限公司未经环保审批
擅自经营，分别被顶格处罚
20 万元；樊小满被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拘留。

12 月 7 日，中央环保督
察组交办我市一市民投诉环
境问题：深圳市光明新区志
康路李松蓢村恩得厂的楼顶
刚做了个大烟囱，晚上烧废
料，废气扰民。对此，深圳市
光明新区高度重视，当日下
午，光明新区管委会主要负
责人、分管负责人率区环保
水务局、安监局、光明公安分
局、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到现
场进行查处。

经现场核查，废气扰民
的投诉内容属实，是由涉事
的个体经营者樊小满私设车
间从事打磨抛光生产加工所
致。樊小满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开始，私自在公明办事
处李松蓢社区第一工业区第
43 栋第二层中间隔间从事
抛光打磨加工，未办理环保
审批手续，生产车间面积约
14 平 方 米 ，设 有 抛 光 机 4
台。

经查实，举报所称恩得
厂楼顶的“烟囱”实为樊小满
建设的除尘设备，用于处理
抛光打磨产生的粉尘，采用
水喷淋方式。该工厂多为夜
间作业，由于除尘设备除尘
效果不佳，作业时会有“黑
烟”冒出。樊小满的生产设
备、车间是从深圳市优沃尔
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过来，也
是帮该公司加工产品，没有
签订书面协议，只与该公司
法定代表人樊东忠有口头协
议。而深圳市优沃尔科技有
限公司也存在未经环保审批
擅自增设压铸、研磨、丝印工
艺违法行为。

12 月 7 日下午，光明新
区安监部门查封了粉尘抛
光车间电力设施，扣押抛光
设备 4 台、除尘设备 1 套。环
保部门分别对樊小满和深
圳市优沃尔科技有限公司
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并启动立案处罚
程序。

12 月 8 日，光明新区环
保部门对樊小满未经环保
审批擅自开办工厂的违法
行为立案处罚，作出《环境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拟顶格处罚 20 万元。
对深圳市优沃尔科技有限
公司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增
设工艺的违法行为立案处
罚，作出《环境行政处罚事
先（听证）告知书》，责令立
即停止增设工艺的生产，拟
顶格处罚 20 万元。

12 月 9 日，公安部门对
樊小满实施行政拘留。12 月
10 日，环保执法人员对优沃
尔公司的丝印设备进行查
封，共查封丝印设备 8 台。

光明新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要求新
区环保、水务、安监、办事处
等部门加大巡查整治力度。
同时加强宣传，将环境信访
投诉电话广为告知，进一步
加强信访投诉值班工作，严
格值班纪律。

违法排放废气污
染环境

光明新区
一经营者

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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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基本内容）

反对在深圳市羊台山森
林公园建设渣土场和餐厨垃
圾填埋场，生态破坏严重。

深圳市光明新区志康路
李松蓢村恩得厂的楼顶刚做
了个大烟囱，晚上烧废料，废
气扰民。打光明新区环保投
诉电话没人接。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
海岸中心小区的 7 个冷却塔
噪声很大，影响附近小区居
民生活。（投诉者对处理结果
不满，称问题依旧存在）

深圳市光明新区百花洞
社区山边，富鑫花园对面有
一家工厂，有个很高的烟囱，
每天五六点准时排放黑烟。

深圳市水务集团要在罗
湖区洪湖公园建设一个地下
污水治理厂，污水治理厂选
址 距 离 居 民 小 区 直 线 距 离
130 米，现阶段环评还未通过
已经在施工，而且委托的环
评公司资质不可信，曾向信
访局反映过但是没有停工。

深圳市住建局用并不成立
的噪声震动无法解决和故障不
能及时维修两条理由废弃深圳
市福田区侨香村太阳能集中供
热水项目。深圳市多个政府保
障性住房的太阳能系统建设好
后成为摆设，深圳市福田区侨
香村正常使用的太阳能热水系
统也面临被深圳市住建局采用
废弃的方式结束其命运。

深 圳 市 人 居 委 有 规 不
依、有令不行，懒政不作为。
从 1997 年至今对西丽水库凌
波 湾 副 坝 未 依 法 规 划 定 红
线。1997 年深圳市人居委采
用欺上瞒下的手段，罔顾广
东省和深圳市政府的批复要
求，至今未将西丽水库凌波
湾段一级水源保护区红线变
更在凌波湾副坝上。

涉及区
（新区）
或部门

深圳市
住房和
建设局

光明新区
管委会

福田区
人民政府

光明新区
管委会

罗湖区
人民政府

深圳市
住房和
建设局

深圳市
人居环境
委员会

调查核实情况

一、部九窝设置余泥渣土受纳场有关情况：由于部九窝受纳场二期已办理环评、水保、用地许可等手续，承担着解决轨道
交通三期工程和市重大项目工程弃土的任务，一旦停止受纳，将对深圳市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产生影响，深圳市住房建设局
将进一步加强受纳场的施工、运营管理，做好场内道路洒水、车辆自动冲洗等措施，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对填埋达到设计标高
的位置及时进行覆绿，达到降低扬尘的效果。二、福田区餐厨垃圾综合处理设施选址有关情况：经核查，所反映的项目应为福
田区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厂，并非餐厨垃圾填埋场。规划研究单位推荐龙华部九窝为选址方案，该用地目前为国有用地、羊台
山森林公园用地、余泥渣土受纳场一期用地（已封场），无地籍权属，用地平整，距离居住区大于 900 米，距离建成区大于 750
米，满足环境防护距离规范要求，未有法定图则覆盖；不涉及水库水源保护区。项目仍处于选址研究阶段。根据深圳市规划国
土委关于部九窝选址研究的建议及有关单位反馈的意见，福田区城管局先行委托专业机构开展项目规划选址环境影响预评
估、安全性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作。规划选址环境影响预评估报告结论为“在严格落实废气及废水处理措施、完善用
地审批手续的前提下，选址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是可行的”；安全性评估报告结论为“本项目属于较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评估等级为一级，应当配套建设防治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结论为“整体风险等级为较大风险”。
福田区对群众意见高度重视，将评估报告和群众意见提交规划部门就选址问题重新作出研究。

12 月 7 日下午，光明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率区环保水务、安监、公安等部门和街道办到现场查处。经核
查，废气扰民的投诉内容属实，是由涉事的个体经营者樊小满私设车间从事打磨抛光生产加工所致。樊小满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开始，私自在公明办事处李松蓢社区第一工业区第 43 栋第二层中间隔间从事抛光打磨加工，未办理环保审批手
续，生产车间面积约 14 平方米，设有抛光机 4 台。举报所称恩得厂楼顶的“烟囱”实为樊小满建设的除尘设备，用于处理抛
光打磨产生的粉尘，采用水喷淋方式。该工厂多为夜间作业，由于除尘设备除尘效果不佳，作业时会有“黑烟”冒出。樊小满
的生产设备、车间是从深圳市优沃尔科技有限公司转让过来，也是帮该公司加工产品，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只与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有口头协议。而深圳市优沃尔科技有限公司也存在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增设压铸、研磨、丝印工艺违法行为。12 月
7 日下午，安监部门查封了粉尘抛光车间电力设施，扣押抛光设备 4 台、除尘设备 1 套。环保部门分别对樊小满和深圳市优
沃尔科技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启动立案处罚程序。12 月 8 日，环保部门对樊小满未经环保审批
擅自开办工厂的违法行为立案处罚，作出《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拟顶格处罚 20 万元。对深圳市优沃尔科技
有限公司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增设工艺的违法行为立案处罚，作出《环境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责令立即停止增设
工艺的生产，拟顶格处罚 20 万元。12 月 9 日，公安部门对樊小满实施行政拘留。12 月 10 日，环保执法人员对优沃尔公司的
丝印设备进行查封，共查封丝印设备 8 台。下一步，对该案严肃处理后予以曝光，警戒工业企业依法生产经营；要求新区环
保、水务、安监部门和各街道办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加强宣传，将环境信访投诉电话广为告知，进一步加强信访投诉值班工
作，严格值班纪律。

本件反映部分内容与第 3 批来电第 27 号件、第 5 批来电第 33 号件、第 6 批来电第 32 号件重复。经核查，海岸中心小区
的 7 台冷却塔尚未投入使用，不存在噪声很大、影响附近小区居民生活的问题。新增诉求为“投诉者对处理结果不满，称问
题依旧存在”，经核，主要是对冷却塔安装位置不满。福田区环水局接到群众投诉后，迅速响应，听取群众诉求，敦促建设单
位改进。12 月 5 日福田区环水局再次现场调查并约谈建设单位负责人，督促其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方可将主
体工程投入使用，要求其与群众开展进一步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福田区环水局与建设项目设计单位暖通技术专家、建
设单位技术人员了解项目设计情况，要求其就原冷却塔的设计情况提出说明。12 月 8 日建设单位提交了两套冷却塔拆改
方案，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第三套方案，拆除设备已进场施工，拆除了部分设备。现建设方对现状冷却塔进行拆改，下一步要
尽快研究冷却塔隔声降噪方案，加强与群众沟通，经专家评审后，方可投入建设。施工完成后，福田区环水局将严把竣工验
收关，确保场界噪声符合国家标准后才投入运行，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福田区环水局将加强现场施工的巡查，严防“未验
先投”、“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发生，保障周边居民的合法权益。

针对投诉反映的问题，光明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组织相关部门分别于 12 月 7 日早上 10 点至 12 点、下
午 4 点至 6 点半、晚上 7 点半至 9 点及 12 月 8 日凌晨 5 点至 8 点开展了 4 次全面排查。经排查并向社区工作人员求证，认定
黑烟是由深圳市鑫华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锅炉产生。该公司主要生产发泡胶，设有一台 6 蒸吨锅炉，使用生物质成型燃
料。该企业已办理环保审批及营业执照，锅炉取得了“深圳市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配套了烟气治理设施，检查时正在正
常生产及使用锅炉，为准确掌握该厂锅炉废气排放情况，现场安排监测单位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达标。12 月 8 日中
午，新区组织人员到白花社区的各居住小区，开展了社区居民问卷调查。共发放 118 份调查问卷，其中 117 份反映社区内未
见过附近工厂烟囱冒黑烟，1 份反映以前有见过工厂烟囱冒黑烟，无法确定是哪家企业排放，近期没见过烟囱冒黑烟。12
月 9 日下午 4 点至 7 点，再次安排人员对该片区进行排查，同时对“鑫华富公司”锅炉尾气进行再次监测，检测结果显示超
标。在检查中发现，该公司还存在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增设发泡工艺的违法行为，设有一台发泡机。12 月 10 日，对鑫华富公
司废气超标和增设工艺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启动立案处罚程序，当天对该公司锅炉
进行查封。下一步，光明新区将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展黑烟整治行动；发动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协助环保部门对社区企业
环保情况进行监督；加强对现有烟气排放企业特别是使用生物质为燃料企业的现场检查、检测。

本件反映内容与第 2 批来电第 30 号件重复，经调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1.项目选址与周边最近的居民小区丰湖花园的直线距离约 130 米，居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据罗湖区与居民代表多

次沟通了解的情况，居民担忧的是水质净化厂臭气对其居住环境的影响。经核查，《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 5 册）》（2002 年
版）中提到“厂址与规划居住区或公共建筑群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与有关环保部门协商确定，一般不小
于 300 米”，但该手册是公开发行的书籍，不属于国家标准和规范，相关内容仅作设计参考，且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一般不
小于 300 米”属于推荐性建议，不是强制性要求。在《室外排水设计规范（2016 版）》(GB50014-2006)中，污水处理厂选址并
无 300 米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而是要求“根据环境评价要求，有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项目环评报告表依据《制定地方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3840-91）进行核算，最终确定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100 米。根据环评分析，本
项目采用全地下式建设模式，通过全封闭、双层覆盖、密闭加压生物除臭收集处理厂区臭气，排放标准提高为《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的厂界一级标准（如按照该区域大气功能区划执行二级标准即可），排气筒与丰湖
花园最近距离达 350 米。根据环评分析，对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1979）中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
浓度值，考虑最不利的气象条件下，预测在丰湖花园硫化氢的浓度贡献值仅为最高容许浓度值的 0.86%，氨气的浓度贡献
值仅为最高容许浓度值的 1.67%。因此，即使在最不利的气象条件下，洪湖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对丰湖花园影响也很小。
同时，臭气收集和除臭装置均一用一备，确保万无一失。厂区污泥通过管道密闭输送至滨河污水处理厂处置，不会对公园
及周边环境造成影响。2.居民所反映的环评还未通过已经在施工的问题应是指下列情况：建设单位于 11 月 15 日在洪湖公
园西北角开始的转移 8000 盆荷花盆栽和修剪树木树冠工作，该项工作建设单位已向市城管部门报备，并于 10 月 26 日事
先在深圳特区报上进行公告。鉴于周边居民强烈反对，建设单位已于 11 月 18 日停止该工作，至今没有再开展。3.项目环评
单位深圳市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具有环保部颁发的甲级资质，具备开展洪湖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相
应资质。4.11 月 21 日上午，罗湖区组织市、区各相关单位以及丰湖花园 5 名居民代表在罗湖区信访局召开座谈会，全面了
解居民代表的诉求，面对面进行沟通解释。座谈会上，居民代表提出了“未批先建”的质疑，建设单位进行了回应解释，项目
目前尚未正式动工。建设单位于 11 月 15 日开始的转移 8000 盆荷花盆栽和修剪树木树冠工作，鉴于周边居民强烈反对，也
已于 11 月 18 日停止，至今没有再开展。12 月 6 日已印制《洪湖水质净化厂建设有关问题答居民问》，到周边小区挨家挨户
派发，进行入户宣传，争取居民理解和支持。12 月 10 日组织义工在洪湖公园向市民派发《洪湖水质净化厂建设答居民问》。
目前仍有部分居民对洪湖水质净化厂项目不理解、不接受，罗湖区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督促建设单位认真研究周边
居民提出的诉求，进一步优化项目建设方案，研究排气口再往南移的可行性，尽最大可能进一步减轻项目废气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12 月 20 日前吸纳群众合理诉求，尽最大限度优化方案。二是 12 月 31 日前建立洪湖水质净化厂建设运行的共管机
制，成立由政府、企业、周边居民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监管小组，充分保障周边居民的知情权，把洪湖水质净化厂项目建设
成公开透明的“阳光工程”。

一、太阳能热水系统改造是由太阳能+空气源热泵（集中辅助热源）改为太阳能+分散辅助热源，没有废弃太阳能热水系
统。二、改造是为了解决住户投诉的两个热点问题：1.住户投诉的噪声震动污染问题，尤其低频噪音污染问题，空气源热
泵运行产生低频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市住房和建设局组织对屋面空气源热泵进行噪音振动试点改造，虽然减少了
噪音量，但低频噪音问题仍不能解决，总体效果不佳。2.住户投诉热水供应不稳定问题，侨香村太阳能热水系统多次出现
设备故障问题。由于这类设备产品不断在更新换代，一些零部件已无法从市面上购买，需要到原厂家订制，因此，出现问题
维修起来特别困难，耗时较长，严重影响居民热水使用。三、深圳市多个政府保障性住房的太阳能系统建设好后成为摆设
问题。政府管理的保障性住房小区建设太阳能热水的项目还有龙悦居、梅山苑 2 期项目等，其中的龙悦居三期太阳能热水
系统在运行使用，其他项目在小区物业服务单位招标时，已将太阳能热水运营管理内容纳入了小区物业服务范畴。物业服
务单位也受侨香村太阳能出现信访问题的冲击和影响，在运营机制和价格确定前，暂未启动太阳能热水系统运行。但未运
行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均是太阳能+分户辅助加热系统，并不影响住户热水的使用。下一步将加大宣传力度，加大与业主沟
通、协调，让更多业主了解、认识改造工作，争取更多业主对改造工作理解与支持。

一、我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和发布情况。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其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和修编工作
由市人居环境委（原市环境保护局）具体负责。为落实国家相关要求，我市早在1992年就率先全国划定了饮用水源保护区（深府

〔1992〕54号），制定了1:10000水源保护区划图，并采用示意图和界桩的方式对区划红线进行标示。此后，根据区域供水功能调整
和流域地形地貌变化情况，我市先后于1995年、2000年、2006年和2015年，全市水源保护区进行了4次修编（深府〔1995〕196号、
深府〔2000〕80号、深府〔2006〕227号、深府〔2015〕74号），其中 1995年修编制作了 1:2000和 1:10000划分图，对区划界限进行标
定，自2000年起，我委在全国首次采用数字定位方式，以坐标点定位代替原有曲线示意定位，提高了水源区划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规范化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划修编过程中，我委严格按照国家水源保护区划
定技术规范和省环保厅区划程序要求，牵头组织编制区划调整方案，在征求规划国土委、水务局等市相关单位意见基础上，经专
家评审后，将区划方案报经市政府同意，再报省政府审批（2000年以后的区划修编方案均要求由省政府审批），并及时将省政府
批复的区划方案报市政府印发实施，积极督促市相关单位严格落实饮用水源保护区有关管理规定，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供水安
全。此外，按照国家和省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历次饮用水源区划修编方案等资料均已在深圳政府在线和深圳市人居环境网站信
息公开栏目向社会公开，同时水源保护区划线所有坐标信息均存放在市人居环境委，以供查询。二、凌波湾副坝所在位置水源
保护区划定情况。西丽水库于 1992年首次划定了水源保护区，分别于 1995年、2000年进行了修编，历次修编均以西丽水库设
计水位向陆域纵深 200米左右范围划定其一级保护区，向陆域纵深 2000米除一级保护区外的范围划定二级保护区。经核查，
西丽水库凌波湾副坝紧邻西丽水库库面，位于西丽水库正常水位线往陆域纵深200米范围，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水源保护区划
技术规范，应划为西丽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经核，凌波湾副坝所在位置一直划定在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区划方案符合国家
和省的水源保护区划技术规范要求。综上，来电投诉提及的1997年政府调整水源保护区红线变更事项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历
次饮用水源保护区划修编过程中，我委均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规范要求，牵头组织划定全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将省政
府批复同意的区划方案报市政府印发实施和公布，并及时调整修编后的坐标点位。我委不存在来电投诉的有规不依、有令不
行、欺上瞒下、懒政不作为、未及时变更涉及凌波湾副坝相关水源保护区红线坐标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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